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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以“和为美”审美理想的同归殊途

姜  涛

中西的美学理想范式虽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

变的，但总会有一种传统意义的相对恒定的和普遍

的倾向。这一倾向主要是，在对待艺术审美经验的

一系列内在矛盾时，中西方并不绝对的拘于一端，

囿于一极，而是普遍的表现出偏尚统一、讲究兼顾

的思维审美倾向，亦即在审美理想上都追求一个

“和”字，都是“以和为美”的。然而这个“以和为美”

又不是等同的，在中西方之间表现为具体多样或迥

然异趣的内蕴。大体上说，中西艺术所追求的“和”

有两大范型，一为“执两用中”之和，一为“寓多于

一”之和，前者简称为“中和”，后者简称为“和谐”，

也就是说，中国艺术更偏重于“执两用中”的中和之

趣，西方艺术更偏重于“寓多于一”的和谐之美，这

是中西美学理想的一大差异。

接下来，我将试从中西“和为美”这一美学理想

的起源、特征、表现抉择、不同走向及自己的一些思

考来进行比较分析，以求达到深刻的认识。

一、中西关于“和为美”美学
理想的不同起源

总的说来，中西文化和谐观念的起源都关系

到音乐。《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

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这段话表明人心的和谐要通过音乐

的和谐来达到，音乐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能一

下子打动人的情感，并且以节奏为主体的原始音

乐能奇妙的使很多人的行动整齐一律，而随着人

的观念随实践能力的增长而渐渐理性化时，原来

人通过音乐想达到的人神和谐也转为通过音乐去

达到风调雨顺，所谓“乐以调风”，就是这个意

思。而且中国着重音乐的政治功能，一再强调圣

人作乐，反对“靡靡之音”，想通过音乐来达到

社会政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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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和谐的起源也从音乐开始，希腊神

话中，阿波罗用琴治疯病、埃菲用号吹塌城墙等

故事，当文明的曙光照向希腊半岛时，毕达哥拉

斯提出音乐的秘密在于数，并创立了音程学，发

现了发音体上长短、粗细、厚薄等的差别与音调

的比例关系，数造就了音乐的和谐，造就了音乐

的美。数的、和谐步进式音乐美的本质，也是一

切艺术的本质。毕达哥拉斯说过，美的本质就是

和谐，和谐在于合理的或理想的数量关系。

不难看出，西方强调的是音乐的科学性，

中国着重的是音乐的政治功能。西方的和谐是用

明晰的数来说明的，经过数而获得普遍性，中国

的和谐是用模糊的风来说明的，从而上升为普遍

认识，这种起源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中西

的不同，影响着中西和谐理论形态的不同发展态

势。

二、中西关于“和”的基本
理论形态特征

（一）中国的“执两用中”之和

儒道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思想主干，深刻地

决定着中国艺术风格的特色，孔子明确标榜“和

为贵”，这个“和”就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执两

用中”思想。“两”是指矛盾的两边、两面、两

端、两极，“中”便是矛盾双方所达到的一种

均衡不偏的理想状态，体现在孔子的艺术的美学

理想上，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

尽美”、“文质彬彬”等著名论题的提出。道家

美学虽不明讲“执两用中”，但它在着意消解人

与自然、我与物、动与静、虚与实等差异和矛盾

时，其实也是遵循“执两用中”思维范式的，如

老子说“冲气以为和”。

从总体上看，中国艺术更讲究的是一种“执

两用中”的“中和”之趣，强调在矛盾双方中，

不走极端，相成相济，以取其中，凡是取其中的

就是合度，否则就是过，就是淫。这样，以和为

美实质上便是以中和为美。远从春秋之末，我

国就把符合五声谐和的音乐称之为“中声”，所

谓“中声之所止”，便是把“中”作为谐和的最

高标准的观念突出来了，这种中和之美，在吴工

子季礼观月的记载中，也明显的体现出来。他观

《豳》是“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观《小雅》

是“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观《颂》是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远而不携，迁

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

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

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

序，盛德之所同也。”

可见，中国文化及审美追求的“和”是一

种“执两用中”的中和之美，和西方还是有差别

的。

（二）西方的“寓多于一”之和

占西方艺术美学理想主要地位的是“寓多

于一”的和谐美艺术观念。西方艺术美学理想的

最早阐发者是上文提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

派首次提出，美的本质是“和谐”，而“和谐是

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这便给“寓

多于一”的理论架构和思维范式提供了基础。而

真正落实下来并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是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鲍桑葵对此明确指出：“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多样性统一的

略为具体的表现，阐发的更为完善了，是体会的

再也正确不过了。”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的

最显著。亚里士多德对艺术和美的著名解说是：

“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

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

为一体。”这段明确推崇“寓多于一”的和谐美

范式的话，遂成为后世西方艺术审美理想的一个

经典表述。即使到了现代艺术，其审美理想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寓多于一”的和谐美传

统观念依然存在，不仅仅是在艺术界，整个社会

也一直追崇着和谐。

总之，在普遍的美学理想上，中西艺术都以

“和”为美，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具体的观念

形态上，中西方还是存在着不同的两种范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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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方艺术侧重“执两用中”的“中和”之

趣，而西方艺术偏于“寓多于一”的“和谐”之

美。

三、中西和谐背景下面
对立时的抉择

谈到和谐，就不难想到对立，所以和谐思想

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对立因素。中西都是

如此。而中国的和谐重在保存和安定，突出对立

而又不相抗，西方的和谐重在发展，强调对立面

的斗争。

我们可以从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悲剧中略

见端倪。

方成培所描写的《雷峰塔》，我们是家喻

户晓的，其中最大的对立因素是以人妖的区别来

表现的。白娘子多情，非常爱许仙；善良，从不

加害于人；勇敢，敢于与任何阻碍自己爱情的力

量，甚至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进行斗争；忠

贞，一心要与许仙白头偕老为救许仙奋不顾身而

水漫金山，她几乎是完美的，可由于她是蛇，不

是人，就注定要遭到维护人伦秩序、人妖界线的

和尚道士们的反对，而许仙处在这样的矛盾之

中，终于还是站到了法海的那一边，于是，白娘

子便被镇压在雷峰塔下。

这种突出对立而又不相抗的意识不仅是在

这部作品，还有……当然，也并非说所有作品都

是如此，但它还是作为多数存在着，也许正是如

此，就代表了中国爱情悲剧的文化精神。在中

国，个人陷入这种困境，表现为克己护礼，一方

面自己无比悲情痛苦，但同时又把持住这种悲

情，不是因情而毁灭自己以暴露礼的片面性，而

是把情牢固在心的一角而不超越礼，认为自己是

神圣。

西方则不同，他们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西

方的爱情悲剧在感情面对困境时，都坚持自己珍

贵的爱，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阻碍，爱情的信念都

十分坚强，毫不退却，一反到底。如莎士比亚笔

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是属于两个势不

两立的敌对世家，这就决定了他们爱情的坎坷。

可二人都没有放弃，彼此誓死保卫他们纯洁的爱

情，这种意志多么的坚定，行为多么的勇敢，以

死殉情，是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下获得胜利的唯一

方法，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给了两个家庭巨大

的冲击，同样因为他们的死，又使两个家庭的矛

盾化解，最终达到和谐。

表面上白娘子和许仙是人妖的对立，才使

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看似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困

难要严峻，其实不然，等级界线森严的那个社会

背景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可怕，可即便是这

样，他们还是选择了抗争。综上所言，在同样追

求和谐之美的中西方，中国更偏向于对立而不相

抗来达到“中和之美”，而西方偏向于经过斗争

来表达“和谐”之魅，正因如此，中国人追求

“大团圆”结局，而西方选择毁灭来成全理想。

四、中西和谐观再认识

尽管东西方的古代审美理想都是追求和谐，

但是，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是对立互补，而西方文

化表现的是对立斗争，在西方文化中，斗争才是

事物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但是中国的中

和文化则不然，中国传统文化讲“和实生物”，

认为不同质的元素的配合正是事物生成的根源。

这种思想原则在五行学说中体现的就更为明显。

五行中相互矛盾对立的二者之间，都不采取直接

的对抗的方式，而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调节作用和

反馈方式，达到一种整个系统的平衡和谐。

所以，有人说，对立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终

动力，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和谐统一是事物

发展的最终动因，周来祥正是后者，他在《再论

美是和谐》一书中，明确提出“事物发展动力的

直接来源就是和谐统一”。

就现有的认识来看，我们还是认为矛盾是

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更强调对立斗争，因为不

管是中方还是西方，“和谐统一”是我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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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即目的。而落脚到具体问题上，对立斗争

是方式，是达到“和谐统一”的手段和途径，通

过否定到前进这样的模式，经过一系列否定之否

定，不断推进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这

种强调斗争，哪怕是毁灭、哪怕是悲剧，也要维

护、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值得我们照搬照抄，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种精神还是对我们有很大借鉴作

用的。我们知道，“中和”的观念在中国是人们

的一种长期的内在追求，历史悠久的“中和”精

神打造了传统的根基，不可避免的是，传统的

“中和”理想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对人们的处

事方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方面就少了些抗争，形

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这对自身更对

社会并不是很好的。

最好的办法是，建立现代辩证思维模式，即

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既要寻找传统文化的合理

支持，又要看到各种因素充分对立发展的必要基

础，更要看到消除对立，化解矛盾，实现主体与

客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一

切因素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特别是在当前世界

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标准化、媒体传媒大众化

的大趋势之下，我们要在这种多元文化共处的状

态下，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同”的主要

精神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

不同的事物得到新的发展。借助“全球化”的浪

潮，彻底打破封闭自适或自足的局面，与外界进

行直接的碰撞和交流、汰洗和涵溶。但也不能放

弃自己独有的特色，成为单向的受动者而被别的

文化所遮蔽或消解。总之，我们每一个文化传承

者都要做出努力来面对这种状况，献出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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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国家安全战略与保障个人安全

张晶在其发表于《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0年第1期上的《〈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及其

内外政策走向》一文中，将俄《安全战略》提出的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方针政策概括为三点，

其中第三点是 ：在保障个人安全、保障俄公民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方面，要减少居民社会和财富的

不平衡 ；确保俄公民享有舒适的住宅、高质量的安全的商品和服务以及积极劳动所得的工资 ；减少有组

织犯罪、贪污和吸毒 ；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俄联邦发展的良性循环，保证金融、银行系统的稳定 ；普及

现代教育和医疗服务，保证高度的社会稳定和就业，提高劳动力质量，合理组织移民流动。

（田甲方）


